
— 1 —

深 圳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深府行复〔2025〕413 号

申请人：徐某

被申请人：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监管局

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龙华大道 6201 号市场监管大楼

法定代表人：刘云启，局长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关于深圳市××有限公司的举报

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已依法受

理，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。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

有关证据和依据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经查：2025年1月5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关于深圳市××

有限公司（以下称被举报人）的举报。申请人称其于2024年12

月11日在被举报人处消费用餐后感觉味道异常、用料不佳，发现

该店存在无食品经营安全公示等情况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
品安全法》的规定，请求依法查处。

2025年1月8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到被举报人登记住所进行

现场检查并制作《现场笔录》。《现场笔录》载明：“我局执法

人员现场检查该公司从事直接接触食品加工工作人员均持有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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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有效的健康证件，经查询该公司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，审批系

统审批通过时间为2024年12月11日，发证时间为2024年12月12

日；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该公司后厨卫生环境及食材情况未发

现违法行为，该公司负责人现场提供了食材进货票据及检测报

告，我局执法人员督促该公司负责人严格履行索证索票、严格管

控后厨卫生环境、食材原料符合食品安全要求。”被举报人提交

了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《广东省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》《检测

报告》《情况说明》、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等证据材料。

经核查，被申请人认为被举报人从事食品直接接触人员无健

康证、食品味道异常等违法事实不成立，同时确有未正式取得食

品经营许可证即开业经营的违法行为，但涉案情节轻微，且在申

请人消费后次日即取得了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，并无证据表明被

举报人经营餐饮的行为造成其他危害后果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

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于2025

年1月10日决定不予立案，并于当日通过短信告知申请人。

申请人不服该处理决定，认为不予立案理由由原先短信告知

“当事人违法事实不成立，不予立案”变更为“轻微违法不予立

案”，且涉案行为不属于《深圳市市场监管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

罚及减轻处罚清单》的情形，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机关于2025

年1月13日收到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，并于1月16日决定受

理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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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：“经核查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不

予立案：（一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……”

本案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，被申请人经核查认为被

举报人在申请人消费后的次日即取得了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，违

法行为轻微，已及时改正，且没有证据表明被举报人的行为造成

其他危害后果，从而决定不予立案，该决定并无违法或不当，依

法应予维持。申请人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

定，本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监管局对申请人

关于深圳市××有限公司的举报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。

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人如对本复

议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有管辖

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深圳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3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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